附件2

关于《加强大兴区政府投资项目概算管理
的意见（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1、 制定背景与目标
近年来，国家和北京市对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工作提出重要部署，明确要求加强政府投资监管，规范审批管理程序，强调要严格控制投资规模，规范概算编制、审批和调整程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政府投资项目是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概算管理是投资控制的关键环节，为优化概算审批程序，加强成本管控，避免投资超概、资金浪费甚至廉政风险，我们按照《大兴区政府投资管理办法》（京兴政发〔2024〕15号）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区实际，拟对《关于加强政府投资项目概算管理的意见》（京兴政发[2021]17号）进行修订。
2、 起草依据及过程
依据《政府投资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参照《中央预算内直接投资项目概算管理暂行办法》、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优化概算审批程序的通知》要求，我们参考相关单位在政府投资项目概算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工作建议，同时，借鉴市级经验及做法，在充分研究讨论的基础上，参考市级相关政策法规，起草形成了《加强大兴区政府投资项目概算管理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征求了相关部门、各镇街及法律机构的意见，与提出修改意见的相关单位进行了沟通，达成一致后进行修改完善。《意见》将按照相关文件管理要求，拟提请区委、区政府批准执行，并以大兴区政府名义印发执行。
三、主要内容
《意见》共五章十六条。主要内容如下：
（1） 第一章总则，明确政策出台的意义及适用范围。
（2） 第二章项目前期管理，明确政府投资项目的计划编制过程、审批程序及资金变更管理程序。强化分级决策工作机制，2000万以上项目先经区政府批准；严格资金管控，各阶段批复投资均不得超审定额度，对确需变更的，根据投资规模，明确项目变更管理的具体流程。
（3） [bookmark: _GoBack]第三章项目实施管理，明确政府投资项目管理需严守概算红线。经批准的初步设计概算为投资控制依据，项目单位要负主体责任，行业部门要履行监管职责。并明确因特殊情况确需调整概算的，应分层级提前审议；违规超概算且未履行程序的，将纳入绩效考核并依规追责。
（4） 第四章决算审批管理，明确项目竣工决算工作流程。项目完成竣工验收、结算审核等工作后，由投资主管部门委托专业机构评估评审。未履行超概调整程序的超概项目，须经专项审计后报区政府批准，投资主管部门依据区政府批示办理决算审批。确保财政资金合理使用与项目规范运作。
（5） 第五章附则，明确办法实施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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